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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保护优先、预防为主”是2014年修订的《环保法》确立的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之后，最高人民

法院于2020年1月颁布施行的《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

定了，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从中可以看

出国家对于生态环境的预防保护之意，将生态环境损害的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最大限度的保护社会公

益。然而，由于现行法律规范关于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规定的模糊，限制现有环境司法实践受案，

导致错过环境救济的最佳时机，其实际效用的发挥有待研究。本文的研究旨在基于现有的法理基础从理

念与制度两个方面来明晰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启动标准，助益该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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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sic principl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China, established by the 2014 revised Envi-
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is “prioritizing protection and prioritizing prevention”. Subsequ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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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January 2020,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issued and implemented the “Interpretation on Sev-
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Law in the Trial of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ases”. Article 1 stipulates that actions that pollute the environment or damage the ecolo-
gy with significant risks of damaging social and public interests can be brought to the court for lit-
igation. From thi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country’s intention to prevent and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to eliminate the risk of ecological damage in its infancy and maximize the protec-
tion of social public welfare. However, due to the vague provisions on preventive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 current legal norms, which limit the acceptance of existing envi-
ronmental judicial practices, the best opportunity for environmental relief is missed, and the ac-
tual effectiveness needs to be studie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larify the initiation criteria 
for preventive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from both conceptual and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based on existing legal foundation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understanding and ap-
plication of thi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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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4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其中第五条：“环境保护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

为我国生态环境预防性公益救济提供了实体法上的依据，有效回应了新时代我国对于“生态文明建设”

的需求。然而，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却存在没有得到较好发挥的问题。加之，因司法解释规定

过于抽象，实践中对该制度规定的诉讼启动标准——“重大风险”存在一定的语义不明，对于“重大风

险”的认定非常模糊，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与普适性，从预防的角度借助诉讼的方式来保护生态环境在

司法层面较为困难，对启动标准的范围和程度亟须进一步规制。因此，本文将围绕“重大风险”的界定，

对该诉讼启动标准的理解适用提起进一步的探讨。 

2.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启动标准 

启动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需要认定是否满足具有“重大风险”，首先就要明晰“重大风险”一

词，将其分为“重大”和“风险”来理解。其中“重大”一词可以认定为对生态环境的损害程度，现阶

段的相关法规或者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重大风险”中重大的程度应如何界定，其大小如果可以

依据相关的数据进行量化或者能够运用简洁的词语表述出来，这是解决“立案难”问题的关键。对于“风

险”的理解，《辞海》的定义是：将来不确定的影响因素，造成与预期不同的结不利后果的可能性。通

俗的理解就是将来可能发生的危险。但“危险”的内涵，是否可以量化，何种行为可以对环境造成危险

不得而知；危险的发生具有结果上的可能性，何种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可以被认定为对环境具有“危险”，

这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对此，相关法律或司法解释并没有表述。对于生态环境的损害标准——“重大”

的标准不明、“风险”的内涵也较为模糊，导致法官在审理相关案件的时候很难依据现有的法律规定做

出相应的裁判，自由裁量因素占了很大一部分。“重大”与“风险”的标准与内涵不明确，导致诉讼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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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无法在一个统一的标准下提供的证据，无形中增加了诉讼成本，也增加了原告败诉的风险。 

3. 司法实践典型案例分析 

3.1. 典型案例概览   

我国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存在合理性，但法律法规却并未进行进一步制度设计，存在法律规范不完

善、司法实践不健全等问题，事前预防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例少之又少，大部分案件是在环境损害实际发生

或者环境危害行为已经结束后才介入，导致典型的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数量有限。 
通过整理分析有关案件，结合其中预防性原则的内容，司法实践中关于重大风险的认定，企事业单

位和其他经营主体超排污行为，以及经行政管理部门多次行政处罚仍未改正的行为，都可视为是“具有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从而出现环境损害侵权诉讼同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保护范

围竞合问题，二者都期望预防环境社会的更大危机。但司法实践中多将其作为被告资格认定依据，而非

请求内容，非为预防环境风险目的提出。 

3.2. 重点案例分析 

以下对重点案件进行分析，主要关注启动预防性环境民事诉讼的标准问题。 
1) “云南绿孔雀”案 
2017 年 7 月 12 日北京自然之友向昆明市中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水电站停止建设，2017 年 11 月 6

日昆明中院受理该案，2020 年 3 月 20 日，法院做出一审判决 1：“被告新平公司立即停止基于现有环境

影响评价下的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设项目，不得截流蓄水，不得对该水电站淹没区内植被进行砍伐；对

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的后续处理，待被告新平公司按生态环境部要求完成环境影响评价后，采取改进措施

并报生态环境部备案后，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视具体情况依法作出决定；由被告新平公司向原告自然之

友支付为诉讼产生的合理费用 8 万元。”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云南省高院维持一审判决。 
判断水电站项目“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标准的认定是本案争议的关键所在。依原告提交

的证据，水电站项目具有重大环境风险的主张得到法院支持，被告抗辩提供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缺乏

足够的证明力，由于野生动物生存特点以及评估周期时间较短，致使短期内无法对相关动物生存情况通

过实地观察得到合理的结果，环境评价还需要访问调查当地实际情况结果和查阅分析文献资料，进而得

到较为真实的结论。被告所提供的报告书只是一种预测性评判，而不是最终定论。被告没有开展环评工

作，无法证明威胁绿孔雀生存的重大环境风险不存在或其已针对性地采取预防措施，故应承担法律责任。 
法院在综合基础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对“重大风险”进行认定：“重大风险”的证明标准应当

具有高度盖然性；开展项目行为与绿孔雀区域性灭绝的因果关系；“重大风险”的范围是否包含对生态

环境自身所造成的风险等方面问题。相应环境评估报告是主要依据，根据被告项目影响环境状况和对绿

孔雀生存的不利影响的可能性进行确定。 
2) “云南炼油案” 
该案系对在建工程提起诉讼，主要争议焦点为被告未批先建等行为是否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具

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2015 年 10 月 27 日，自然之友对云南石化提起诉讼，2017 年 1 月 3 日，

昆明中院以涉案项目的环评报告已取得环保部的批复同意为由认为现有材料不能说明存在“具有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且认为禁止补办环评文件报批的诉讼请求属行政权限调整范围，非民事公益诉

讼的受案范围，最终裁定不予受理 2。法院最终并未受理该案，但其中反映的预防性思想具有启迪意义。 

 

 

1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 01 民初 2299 号民事判决书。 
2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昆立民诉初字第 13 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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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保护法》第 61 条，企业擅自变动建设项目内容、任意为违法企业补办环评的行为都要被

追究法律责任。云南石化未得到批准就先开工建设，并且擅自变更环评内容，具有主观恶意，其行为属

于违法行为。相关部门未认真开展环评工作，没有保障公众参与环境事务的权利，在决策程序上存在重

大法律瑕疵。涉案项目不具有合法性基础，其规划的批复违反云南省发展规划条例。对本案被告行为的

合法性存在质疑主要是环评制定的违法及规划合法性的缺失，但是法院围绕“重大风险”的认定裁判，

体现出司法对该类案件主要采取消极应对态度，也反映了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风险认定的重要性。 
基于现有司法实践，可以看出对“重大风险”进行理解和认定得出的结论成为受理案件的重要依据，

被告行为是否构成法律规定的“重大风险”是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要探讨的对象。法院主要根据

环评报告、环境调查报告等进行辅助认定。法院还未真正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环境风险认定标准，导致预

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启动标准模糊，实践中多采取“支持暂停主张、等待环评结果”的消极态度，无

法有效追责，不利于环境公益保护工作的长久发展。 

4. 启动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困境 

受我国传统侵权诉讼模式的影响，目前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要以事后救济为主。当环境损害

已经发生或环境危害行为结束后才介入的救济模式，存在对未发生损害的环境风险的规制不足。由于环

境风险尚未致害，其发展与否及程度大小都具有不确定性，但若听之任之，一旦真正发生，后果不可逆

转，挽救成本较高，严重损害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1]。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在环境损害结果尚未发生之虞即采取行为具有重大意义，但作为启动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认定标

准存在适用困境。 
针对环境风险，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是具有“重大风险”的行为进行规制，目前由于立法的缺失，

没有形成行为是否具有“重大风险”的具体认定标准，司法实践中进行判断较为困难。 

4.1. 因果关系指向性不足 

认定行为的“重大风险”首先要对因果关系的举证进行判断。由于因果关系的确定性与“重大风险”

的不确定性之间存在矛盾。因果关系关注对实践规律的总结沉淀，由此来推测将来是否发生，在法律领

域，因果决定论和线性时间观的思路指引下要求行政机关尽可能基于对事实认定、客观经验以及事理法

则的分析，在采取命令与控制手段之前，对损害发生的可能性与客观的因果关系进行合理预测[2]。基于

这种情况，具有确凿证据能够证明行为人的行为具有危害，才可以对行为人进行法律制裁。但是根据“重

大风险”本身来看，其所蕴含的生态环境风险是否造成危害结果是无法确定的，形成较为确定的或者具

有高度可能性的科学结论是有一定难度的，法院更多的是通过自由裁量来确定因果关系，可能导致滥用

权力之嫌，影响司法公正。从上述司法实践中可以看出，因果关系难以确定已经成为法院介入生态环境

问题的实体保护工作较晚并且实体审理的时间点延后的主要原因。准确确定因果关系，可以更好的化解

因责任承担的具体可操作性与生态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之间存在矛盾，因为生态环境风险具有较大的隐

蔽性导致抽象危险与具体行为人以及行为人具体行为责任之间难以很好的对应。而且，我国《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三十条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发生纠纷，行为人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

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目前针对环境

风险的举证责任是否也和环境损害规定的举证责任一样，也采用举证责任倒置，还是，二者有必要进行

区分，仍然存在较大争论。也是导致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启动难的一个关键问题。笔者认为由于风

险具有建构性，判断是否具有重大风险往往具有很大的主观色彩，为避免滥诉，原告提供初步证明材料

是有必要的。预防性公益诉讼是事前救济，诉讼时还无法确定损害结果是否会实际发生，简单的将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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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导致不免加重被告证明责任，因此适用因果关系推定规则来证明重大风险因果关系更为妥帖。 

4.2. 重大风险证明标准不明确 

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关于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有关规则和标准并不明确，规范化的环境风险判

断标准并未建立，要想真正发挥预防的效能，重点需要揭示“重大”环境风险的内涵和相应判断标准。 
确定是否存在“重大风险”的关键是对潜在环境风险种类及其程度判断以及能否足以引起司法介入、

引起何种程度的介入。《解释》中虽然明确了对于环境“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可以

提起诉讼，但对“重大风险”的内涵和外延、具体的认定标准、程序等具体事项并未详细规划。且我国

现有法律的环境规制主要停留在对特定人的财物、身体等的损害层面，未确定对仅具有危害可能的行为

的风险标准的法律规制，导致“重大风险”的认定路径不清晰。例如，“云南炼油案”中就因“重大风

险”的内涵未被明确，一方面原告举证难度增加，不能停留在仅提交初步证明材料将因果关系证明到低

度盖然性或合理怀疑的可能性标准即可的层面，需多渠道证明“重大风险”的存在；另一方面，法院只

能依据材料进行认定[3]，难以准确着手，甚至持保守态度倾向于从严审查“重大风险”，多以无法证明

具有“重大风险”而不予受理。而“重大风险”认定标准的缺失，也导致不具有普遍适用的标准，使得

个案个判，出现“同案不同判”情形。 
成本——效益分析下环境风险判断涵盖边界模糊，难以形成系统性认定标准，且可能对生命、生物

多样性等以金钱化标准简化衡量，造成漠视和滥用后果。一方面，环境风险认定较环境损害认定成本及

难度都更高，且在判断中易受主观影响，应当防止滥用权力。风险评估结果需要科技支持、专业知识、

资源分配等多方作用形成，难度大、成本高，且由于结果可预知性和发生盖然性越高，所达成的成本与

收益比就愈发具有合理性，采取的措施就更易被接受，也导致评估成本较高。因此，虽然风险评估有必

要，但也存在法律困境，应明确在风险行为反对者发动司法时以具体限制条件防止滥用权力。另一方面，

对环境风险特别是“重大风险”的认定难以脱离经济要素的影响，需衡平风险与经济间关系。风险预防

对安全的寻求必然限制主体行为，如更严格的环境标准要求企业更严格治理污水或提高产品安全性，这

种调整在给环境带来正面效应的同时，也会导致短期内经营成本上升，甚至影响到产业发展和社会经济

效益提升[4]。虽然预防环境风险是为了更好更长远地发展经济，但从直接影响看，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

了对经济发展的间接限制，需要在二者间进行平衡。此外，基于对比例原则的基本遵循以及对环境与经

济发展微妙的此消彼长关系的思考，环境风险认定还是一个政治治理过程，不仅需衡量可计价的工具合

理性或技术化风险管理的内容，提供一定科学依据，还应加入对政治决策、价值判断、公共选择等抽象

性、非定量的因素的本益分析，包含对安全、公正、平衡、发展等不同价值的妥善安置[5]，这也容易造

成环境风险判断和司法责任执行的割裂。因此，理性判断依赖一定的情境，通过对客观标准的遵循以及

客观社会的考量，对环境风险的判断标准予以明确，从而把握好预防性责任的适用情形与程度[6]。 

5. 完善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启动标准 

5.1. 明晰启动标准认定 

从司法解释中看，对于“重大风险”的司法认定没有相关明确的规定。最新修订的标准化法在不同

领域将标准划分为企业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新法的落地和实施需要适应新的社会需要。目前学

界对于环境侵害标准的适用存在不同的声音，其中国家标准是底线，相较于其他标准来说是最低限度标

准。从司法实践来看，如果主张以国家标准来决定是否承担环境责任或者承担预防性责任，存在缺乏合

理性基础的弊端，因为不同的生态环境生存条件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往往需要不同的标准才能满足需要，

这样可以减少某些对于生态环境有较高要求的动植物由于相关标准单一过低而可能导致的环境风险。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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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临的司法困境是仅以是否具有违法性作为环境侵害的认定标准，然而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面对

的是不确定性环境风险，其启动标准认定不能仅以违法性作为前提条件。 
一方面，从对环境健康的角度来看，认定“重大风险”要区别于认定环境损害，不能直接照搬现有

的环境损害标准，要建立环境风险标准，更具有深远意义。借鉴风险预防原则和经济学中成本——效益

分析方法，秉持环境科学理论通过划分“危险、风险、潜存风险”等对风险的后果严重性及发生可能性

的阈值进行具体化确定，并具有一定范围的灵活性及证明方式的多样性以保证其可行性[7]。应划定不同

的风险级别，便于实践操作，需各部门做好生态环境状况的数据收集工作，如可以利用生态环境大数据

广样本、多结构、大规模、实时性的特征，并联系现存环境损害标准的划分规则，以及各地实践样态，

为制定环境风险标准提供数据支持[8]。同时，也需要环境法学者以及环境管理和工程等领域的专业人员

提供支持。但为经济发展需要，社会对环境污染具有一定的容忍义务，即对剩余风险的忍受，允许一定

限度的环境污染或风险行为，不适用预防性责任，环境风险标准应当为此提供依据[9]。 
另一方面，环境风险标准的认定需要依靠科学数据等进行风险认定，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科学性，

却又无法据此得出确切结论。因为预防性案件存在的合理性难以通过科学数据进行环境问题认定，不光

需要专业性的科学数据，还要运用价值判断进行合理推测，这也是司法实践的难点所在。司法实践中也

要考量社会容忍度，需要多方面综合考量社会因素，虽然结果会由于不同法官而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差异，

但是这也是一种具有可行性的方法。在环境损害案件中通过对比环境经济损失和侵害主体行为的价值产

出，可以直观明确看出损害程度，对于环境风险行为的生产经营价值由于尚未创造价值，无法同生产经

营行为造成的环境损害风险的可能损失相比较，就需要通过科学数据的分析，对环境各方面价值进行价

值考量和综合比较。 
完善环境风险标准既需要适应现存的环境法律规定，又要建立有机联系。若尚未造成环境实害却违

反环境评价制度规定的违法行为，也要认定为构成“重大风险”，进行有效及时的司法规制。又如在最

高院颁布的典型案例中可知，环评为我国可能影响环境的项目建设进行的必经程序，应环评而未环评的

项目建设，即使未有环境实害，其违法行为仍具有可诉性[10]。对“重大风险”的司法裁判，还应当以环

境风险为审理对象，区别于环境损害，以环境损害发生的可能性为审理标准，不同于侵权法上根据常识

可获知的具体危害可能性和行政法上依具体环境标准所暗含的环境危险边界，须达到严重或不可逆的程

度，同时，在客观上需对风险发生概率的预期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论证或社会民意考量，最终将客观科

学与主观价值相融合得出结论[11]。 

5.2. 适当扩展环境风险评估范围 

对生态环境本身进行风险评估，将人类社会活动之于环境要素的变化纳入环境风险评估范围，是对

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环境的共同负责。建立环境风险管理决策机制，用确定的环境风险管理决策程序可以

有效的保障风险评估工作的有序推进。应当明确其内涵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即环境风险的评价和管理，听

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需求，保障各阶段有效参与，综合分析多渠道信息进而做出科学决策。 
同时还要明晰规制的成本影响行为的落实。规制成本小，则微小的风险可能被规制，规制成本巨大，

即便风险巨大，也可能不加规制，因此，合理的规制将风险与规制成本相比较考虑。由此，风险的评估

考量往往基于对成本的投入和收益的获得的比较，但成本——效益分析在风险评估中又不应当仅局限于

简单的数字计算，应当将经济价值同环境价值相连接[12]。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的法律地位由《环境保护

法》确立，这是决策风险规制的科学基础，将环境污染与人体健康相联系，以风险度为评价指标，通过

对人健康状况的量化评估定量描述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风险，由此预估相关行为造成健康损害的可能性

以及程度大小，最后确定环境风险责任大小。这种风险评估是借助人的健康这一与环境风险相关联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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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进行的评估。 

5.3. 加强价值判断与风险评估的衔接 

完善相关法律规则，需要思考环境保护与人的健康之间的重大关系，以及环境立法的价值理念之一

是保障公民健康，通过构建法律技术保障和科学技术支持的环境标准体系，完善行政环境执法手段。具

体可以更新执法方式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完善司法鉴定技术、因果关系论证规则、大数据追溯责任主

体等。“重大风险”的评估认定结果是启动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前提，要加强风险评估与司法价

值的衔接。需要合理分配职权，优化行政执法机关和法院司法裁判在风险评估上的职权分配。 
首先，环境损害后果的严重性与平等性体现出社会化诉讼的特征，预防性环境诉讼作为典型的现代

型诉讼，其主要特征是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与长期性，这就对司法裁判有了更高的要求，既需要具有一

定预测性作用，又需要保证司法公信力，使预防性诉讼具有明显“政策形成”的特征[13]。司法裁判应当

具有“风险应对”的特征，是由司法裁判面向的“具有未来可能的不确定性风险”所决定的。需要满足

行为纠正性与政策指导性需要，环境风险评估涉及科学技术与价值判断，需要借助风险相关的诸多因素

进行综合判断。不仅需要法官考量环境风险在技术层面的发生概率和严重性，还要综合运用法律思维，考

量司法实体程序正义、基本人权保障以及维持社会公共秩序。在这一过程中，法律确定性命题经历着由抽

象的概念演绎的形式主义到具体的关注现实的经验主义的重构，司法价值的实现连接多个领域，法官必须

相信通过科学分析和政策衡量可以维护实质意义上的法律确定性——法律目的中所蕴涵的价值取向[14]。 
其次，由于行政机关在环境风险评估中更具有专业性，行政机关对专门环境问题作出实质性政策决

定，法院并不介入，但可以通过听证会、参与风险评估的规则制定或司法裁决程序的选择等程序性手段

参与强化决定的司法功能。使风险评估结果的行政参与司法参与有效衔接，防止行政与司法各方职权的

恣意，充分发挥作用。 
最后，合理分配预防性环境诉讼责任，需要严格遵循比例原则。在具体的案件中应当考虑预防性诉

讼的必要性、预防诉讼效果的实效性以及对危害环境行为的惩戒性等因素。“持续增长的经济社会发展、

科学进步的利益需求与持续增长的环境保护的利益需求间的冲突”是现代环境法发展的基本矛盾[15]。我

国追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保护生态环境的绿色发展，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可以对相关责任分配做

出决定。制定合目的性的项目整改方案，实现经济效益最优化，通过设定更加灵活地预防性责任，当事

人寻找并实施最符合当地经济、生态利益的解决方案，保障最终执行效果。 

6. 结论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对传统环境损害结果发生后救济的突破，纯粹私法治理和纯粹公法管控

困境的巧妙化解。通过事前介入避免损害发生，更好的保护生态环境，节约生态环境修复成本，是我国

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新突破。该制度为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完善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解决预防性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启动难的问题，是更好发挥该项制度作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从长远来看，有关预防性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法律研究还远未结束，关于诉讼启动标准问题仍需继续深入研究，相关法规的

配套完善也需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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